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下學期「課後好安心」 

課後照顧服務計畫招生簡章 
壹、依    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推動課後好安心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貳、目    的：為因應學童生活需要並使父母安心就業，給予兒童妥善輔導照顧。 
參、實施期程：自 112年 2月 13日(一)起至 112年 6月 30日(五)止，實際上課日期將依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發佈之 111學年度各級學校行事曆為準。 
肆、實施內容：課後照顧服務班之課程應本多元活潑之原則規劃，內容兼顧家庭作業寫作、團康與體能 

活動及生活照顧。 
伍、實施對象：本校需課後照顧之學生。 
陸、實施時間：放學後至下午七時。 
柒、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2年 1月 13日(五)23：00止。 

捌、收費規定說明： 

一、 費用包含教師鐘點費與行政費，開班人數下限 15人、上限 25人。 

二、 視報名人數採同年級混合編班方式實施，若該年級人數不足 15人，則改採跨年段混合編班方

式，以最後參加人數計算費用。 

三、 上課時間不含國定例假日、調整放假日、兒童節體表會活動補假(4/6)、結業式當天(6/30)。 

四、 開學後，統計學生參加本校攜手激勵班、校隊與課後社團情形(僅考慮以上三種情形)，以不重

複收費為原則，計算每位學生應繳費用(成班後行政費無退費)。請在收到三聯單後，可於校園

繳費系統線上繳費、ATM轉帳或至銀行、便利商店繳費，繳費後請將收據交回總務處出納組。 

五、 依教育局收費標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家庭突遭變故」、

「特殊狀況」、「家戶年所得 30萬且年利息 2萬以下」學生無需繳交學費，但仍需繳交午餐費。

（請於報名時提出身分相關證明文件）。 

六、 如有退費需求，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辦理相關事宜： 

(一) 確定開班後至未逾上課總時（節）數三分之一(3月 28日前，含 3月 28日當日)，而申請退

費者，不論是否開始上課，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 

(二) 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節）數三分之一、未達三分之二(5月 17日前，含 5月 17日當日)而

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一。 

(三) 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節）數之三分之二者(5月 18日後，含 5月 18日當日)，不予

退費。 

玖、預估費用列表：以每班 15 人做估算，繳費金額中百分之七十為教師鐘點費，確切繳費金額待開班  

              後以三聯單表列為準。 

時段 班別 星期 鐘點費 天數 繳費金額(元) 午餐費(元) 

A 
(12：00-16：00) 

5 節 

一年級(A) 
週一、三、四、五 

260／節 

76 
9410 4560 

二年級(A) 9410 4560 

三年級(A) 
週三、五 38 

4705 2280 

四年級(A) 4705 2280 

五年級(A) 
週三 

19 2352 1140 

六年級(A) 17 2105 1020 

六年級課後照顧 A班費用不含畢業典禮當天至 6/29之日數。 

B 
(16：00-17：30) 

2 節 

一二三年級(B) 

週一至週五 400／節 
94 7162 

六年級 B、C 時

段費用均已扣除

畢業典禮當天至

四年級(B) 

五年級(B) 

六年級(B) 85 6476 



C 
(17：30-19：00) 

2 節 

一~五年級(C) 
週一至週五 

400／節 94 7162 6/29之日數。 

六年級(C) 400／節 85 6476 

壹拾、 報名作業期程： 

內容 說明 日期 

報名作業 
請利用手機、家中或市立圖書

館電腦進行網路報名。 
即日起至 112年 1月 13日(五)23：00止。 

公告名單 
家長可登入系統查看公告名

單。 
112年 1月 16日(一)12：00起。 

製作繳費三聯單  
待出納組製單通知學生繳費。 預計於 111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後發下。 

發下繳費三聯單完成繳費 

 

壹拾壹、 報名步驟：採網路報名，請詳閱本簡章說明以保障個人權益。 

（一） 進入河堤國小網站首頁→點選最新消息→【111學年度下學期課後照顧班報名】； 

或以手機掃 QR CODE： 

 

 

 

 

（二） 點選右上角【登入】，登入後請確認聯絡電話是否正確，在截止報名前，您都可再登入修改 

    報名資料或取消。

 
 

(三) 目前一~六年級在籍學生選本校學生，並輸入身分證號、生日，即可進入報名系統。 

 

壹拾貳、 課後照顧班上課須知： 

(一)課後照顧班期間請學童遵守一切團體規範，請家長自行接送或指導孩童自行上下課並注意其安

全。 

   (二)學生請假請事先提出（病假可於當天來電告知），課後照顧班請假專線： 

        2367-7144轉 812或是 858。 

    (三) 若有未盡事宜，即依教育局相關規定事項辦理。 

壹拾參、 本招生簡章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eschool.tp.edu.tw/jsp/act_register/actreg.jsp?schno=353602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下學期「課後照顧班」 

報名表 

 

學生班級：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性別：______ 

緊急連絡人姓名 關係 行動電話 電話 

    

    

請勾選完成下列表格： 

學生身份別 

□一般生。 

□原住民：請附戶籍謄本一份。 

□身心障礙：請附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影本一份。 

□低收入戶：待換發成功，請附 112 年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一份。 

□中低收入戶：待換發成功，請附 112年中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一份。 

□家戶年所得 30萬且年利息 2萬以下：檢附 111 年度國稅局證明。 

□突遭變故：  

狀況說明： 

                                                導師簽名： 

□特殊狀況： 

狀況說明： 

                                                導師簽章： 

選擇時段 
□A 

12：00～16：00 

□A＋B 

12：00～17：30 

□A＋B＋C 

12：00～19：00 

營養午餐 □是，需訂學校營養午餐            □否，午餐自行處理 

備註  

 

※為顧及學生的安全，請家長準時於放學時間接回孩子。 

 

本表撕下後請於 112年 1月 13日(五)16：00前交給教務處教學組。 

 
                                  家長同意參加簽名：               


